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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创造名称：一种参麦须根多糖颗粒剂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

第 一 次 审 查 意 见 通 知 书

1. 应申请人提出的实质审查请求，根据专利法第 35 条第 1 款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对上述发明专利申请

进行实质审查。�

根据专利法第 35 条第 2 款的规定，国家知识产权局决定自行对上述发明专利申请进行审查。�

2. 申请人要求以其在：

     �

  申请人已经提交了经原受理机构证明的第一次提出的在先申请文件的副本。

  申请人尚未提交经原受理机构证明的第一次提出的在先申请文件的副本，根据专利法第 30 条的规定视

为未要求优先权要求。

3. 经审查，申请人于     提交的修改文件，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1 条第 1 款的规定，不予接受。

4.审查针对的申请文件：�

原始申请文件。 分案申请递交日提交的文件。 下列申请文件：

     

5. 本通知书是在未进行检索的情况下作出的。�

  本通知书是在进行了检索的情况下作出的。�

  本通知书引用下列对比文件(其编号在今后的审查过程中继续沿用)：

编号 文  件  号  或  名  称 公开日期

1 CN107998274A 2018-05-08

2 “麦冬须根多糖提取方法”，孙思秦等，西部皮革，第 143 页 2019-04-15

3 CN113116946A 2021-07-16

4 CN101167774A 2008-04-30

5
“饲粮中添加人参多糖对泌乳母兔生产性能及哺乳仔兔免疫性能的影

响”，熊浩铭，饲料工业，第 42 卷，第 9 期，第 53-58 页
2021-05-06

6.审查的结论性意见：

关于说明书：�

申请的内容属于专利法第 5 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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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书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3 款的规定。�

说明书不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

说明书的撰写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7 条的规定。

     

关于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2 条第 2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9 条第 1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2 款规定的新颖性。�

权利要求 1-10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规定的创造性。�

权利要求     不具备专利法第 22 条第 4 款规定的实用性。�

权利要求     属于专利法第 25 条规定的不授予专利权的范围。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4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31 条第 1 款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19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0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1 条的规定。

权利要求     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22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26 条第 5 款或者实施细则第 26 条的规定。

申请不符合专利法第 19 条第 1 款的规定。

分案申请不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43 条第 1 款的规定。

上述结论性意见的具体分析见本通知书的正文部分。�

7.基于上述结论性意见，审查员认为：�

申请人应当按照通知书正文部分提出的要求，对申请文件进行修改。�

申请人应当在意见陈述书中论述其专利申请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理由，并对通知书正文部分中指出的不符

合规定之处进行修改，否则将不能授予专利权。

专利申请中没有可以被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性内容，如果申请人没有陈述理由或者陈述理由不充分，其申请

将被驳回。

     

8.申请人应注意下列事项：�

(1) 根据专利法第 37 条的规定，申请人应在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的 4 个月内陈述意见，如果申请人无正

当理由逾期不答复，其申请被视为撤回。

(2) 申请人对其申请的修改应当符合专利法第 33 条的规定，不得超出原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记载的范围，

同时申请人对专利申请文件进行的修改应当符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51 条第 3 款的规定，按照本通知书的要求

进行修改。

(3) 申请人的意见陈述书和/或修改文本应邮寄或递交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受理处，凡未邮寄或递交给

受理处的文件不具备法律效力。

(4) 未经预约，申请人和/或代理师不得前来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局与审查员举行会晤。�

(5) 对进入实质审查阶段的发明专利申请，在第一次审查意见通知书答复期限届满前（已提交答复意见的

除外），主动申请撤回的，可以请求退还 50%的专利申请实质审查费。

9.本通知书正文部分共有 3 页，并附有下述附件：

引用的对比文件的复印件共 2 份 6 页。

     

审查员：王晗 联系电话：028-62968661 审查部门：专利审查协作四川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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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次 审 查 意 见 通 知 书

申请号:2022104170203

本发明涉及一种参麦须根多糖颗粒剂及其制备方法与应用，经审查，现提出如下审查意见：

（一）、权利要求 1-10 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有关创造性的规定。

1、权利要求 1 请求保护一种参麦须根多糖颗粒剂的制备方法。对比文件 1（CN107998274A，公开日为

2018 年 05 月 08 日）公开了一种参麦多糖制剂及其制备方法，具体公开内容如下：“实施例 1 一种参麦多糖

制剂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 1、乙醇除杂：将 100g 红参（公开了人参）与 100g 麦冬分别加 90％(V/V)乙醇浸渍后加热回流提取，

红参提取 6 次，麦冬提取 2 次，每次用 3 倍量 90％（公开了“70-90%”的参数范围）乙醇回流提取 2 小时

（公开了“1.5h-2.5h”的参数范围）；回收提取残渣，于干燥器中烘干；

步骤 2、水提浓缩：将两种药材残渣按照 1：1(w/w)比例混合，即将蒸馏水按照料液比 1：30（公开了

“1:20-1:40”的参数范围）、温度 90℃（公开了“80-100℃”的参数范围），提取两次，每次 1h，合并浓缩

液至原提取液体积的 1/20，滤过备用；

步骤 3、醇沉：浓缩后加入 4 倍量（公开了“1：2-1：6”的参数范围）的无水乙醇(V/V)，4℃静置过夜，

离心收集沉淀，依次用无水乙醇、丙酮洗涤后，离心分离；

步骤 4：冷冻干燥得粉：将沉淀物置于冷冻干燥设备中，真空冷冻干燥后将其磨粉，得到参麦多糖粉剂

（参见说明书第 30-35 段）。”

权利要求 1 的技术方案与对比文件 1 公开的内容相比，二者的区别技术特征在于：（1）权利要求 1 选用

的是人参须根、麦冬须根，而对比文件 1 是红参、麦冬；（2）权利要求 1 还调整了乙醇除杂细节，本申请是

回收除杂后的须根，而对比文件 1 是回收提取残渣。权利要求 1 还在冷冻干燥步骤后增加了制粒步骤，且在

制粒过程添加了辅料混合，并且限定了其他操作细节、参数。

针对上述区别技术特征，该权利要求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降低提取成本、回收利用中药边角料。

针对区别技术特征（1），对于选用麦冬须根进行提取，对比文件 1 公开了将红参、麦冬进行提取，此外，

对比文件 2（“麦冬须根多糖提取方法”，孙思秦等，西部皮革，第 143 页，公开日为 2019 年 04 月 15 日）公

开了一种麦冬须根多糖的提取方法：“1.药品处理 将烘干的麦冬须根段放入粉碎机粉碎为粗粉；2.麦冬提取 

麦冬粗粉和热水料液质量比为 1：10，提取温度 90℃，提取时间 3 h；3.麦冬多糖纯化 取浓缩液 3 倍体积

无水乙醇溶液进行醇沉，得到麦冬多糖提取物（参见第 132 页第 2.1-2.3 节）。”由上可知，对比文件 2 公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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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麦冬须根为原料提取麦冬多糖的方法，基于本领域普遍认知，麦冬须根是麦冬的边角料，其中有效成分不

如麦冬，但是成本低廉，具有较高的加工潜力，在此基础上，为了降低提取成本、回收利用中药边角料，不

难想到选用麦冬须根。对于人参须根多糖提取，对比文件 3（CN113116946A，公开日为 2021 年 07 月 16 日）

公开了一种制备红参须根多糖的方法：“1)取红参须根（公开了人参须根），加水煎煮，煎液滤过，合并滤液；

2)滤液上 D101 大孔树脂柱，收集上样流出液，浓缩，干燥，即得人参多糖（参见权利要求 1）。”由上可知，

对比文件 3 公开了一种以红参须根为原料提取人参多糖的方法，而人参须根（红参须根的上位概念）是人参

的边角料，其功效成分含量低于人参，但是价格低廉，仍具有深加工的潜力，在此基础上，为了降低提取成

本、回收利用中药边角料，不难想到选用人参须根。

针对区别技术特征（2），对于回收除杂后的须根，对比文件 1 公开了回收提取残渣，基于本领域普遍认

知，回收须根可便于后续提取步骤，可按需选择上述回收步骤。将多糖粉剂、辅料混合是本领域一般操作，

加入乙醇混匀制粒、过筛可得到所需颗粒成品，可按需选用上述操作并且适当调整其间涉及的乙醇浓度。

因此，在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结合对比文件 2-3 以及本领域普通技术知识和常规技术手段得到权利要求

1 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权利要求 1 不具备创造性，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的规定。

2、权利要求 2-7 引用在前的权利要求，并且作了进一步限定。对于未公开的细节、参数，对于步骤 5 中

的辅料类型，淀粉、糊精是本领域常用的辅料类型，可按需选择，而其间涉及的须根回流提取次数、须根质

量比、水提时间、淀粉与糊精质量比、多糖粉剂与辅料质量比等参数可结合本领域常规操作手段调整得到。

因此，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不具备创造性的前提下，权利要求 2-7 也不具备创造性，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的规定。

3、权利要求 8 请求保护一种如权利要求 1-7 任一项所述制备方法制得的参麦须根多糖颗粒剂。而在如权

利要求 1-7 任一所述方法不具备创造性的前提下，由相应的方法直接得到的产品亦不具备创造性。因此，权

利要求 8 不具备创造性，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的规定。

4、权利要求 9 请求保护一种如权利要求 8 所述参麦须根多糖颗粒剂在制备蛋鸡和肉兔饲料中的应用。

权利要求 9 的技术方案与对比文件 1 公开的内容相比，二者的区别技术特征在于：（1）引用权利要求 8

所带来的区别技术特征；（2）如何将参麦须根多糖颗粒剂用于蛋鸡和肉鸡饲料中。

针对上述区别技术特征，该权利要求实际解决的技术问题是：如何降低提取成本、回收利用中药边角料；

如何丰富参麦须根多糖颗粒剂的用途。

针对区别技术特征（1），参见对权利要求 8 的评述，权利要求 8 所述参麦须根多糖颗粒剂的组成对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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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

针对区别技术特征（2），对于用于蛋鸡，对比文件 4（CN101167774A，公开日为 2008 年 4 月 30 日）公

开了人参提取物对蛋鸡免疫力、生产性能的影响：“人参根提取物能够限制提高高温下蛋鸡的产蛋率（参见表

1）。人参根提取物能够显著提高常温下蛋鸡受 ConA 诱导的脾脏 T 淋巴细胞转化率(P<0.05)，也能显著提高高

温下蛋鸡脾淋巴细胞转化率(P<0.05)。故能提高鸡的免疫功能（参见表 2）。”由上可知，对比文件 4 公开了人

参根提取物能够显著提高蛋鸡产蛋率、免疫能力，在此基础上，为了丰富人参提取物的用途，不难想到将其

用于蛋鸡的制备。

对于用于兔，对比文件 5（“饲粮中添加人参多糖对泌乳母兔生产性能及哺乳仔兔免疫性能的影响”，熊

浩铭，饲料工业，第 42 卷，第 9 期，第 53-58 页，公开日为 2021 年 05 月 06 日）公开了人参多糖对兔生产

性能、免疫力的影响：“饲粮中添加 GPS（人参多糖）可提高泌乳母兔的生产性能和哺乳仔兔的免疫性能（参

见摘要）。”由上可知，对比文件 5 公开了添加人参多糖能够提高兔生产性能、免疫力，在此基础上，为了丰

富人参提取物的用途，不难想到将其用于兔的制备。

因此，在对比文件 1 的基础上结合对比文件 2-6 以及本领域普通技术知识和常规技术手段得到权利要求

9 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权利要求 9 不具备创造性，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的规定。

5、权利要求 10 引用权利要求 9，并且进一步限定了参麦须根多糖颗粒剂添加量。其间涉及的参麦须根

多糖颗粒剂添加量可结合本领域常规操作手段调整得到，无需付出创造性劳动。因此，在其引用的权利要求

不具备创造性的前提下，权利要求 10 也不具备创造性，不符合专利法第 22 条第 3 款的规定。

基于上述理由，本申请的所有权利要求都不具备创造性，同时说明书中也没有记载其他任何可以授予专

利权的实质性内容，因而即使申请人对权利要求进行重新组合和／或根据说明书记载的内容作进一步的限定，

本申请也不具备被授予专利权的前景。如果申请人不能在本通知书规定的答复期限内提出表明本申请具有创

造性的充分理由，本申请将被驳回。

审查员姓名:王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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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员代码:30141017


